乐山师范学院
2017届普通毕业生教师资格申报材料

教学院：   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​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资格种类：高中（中职）□     初中 □    小学 □    幼儿园 □

是否师范：是 □    否 □     申请任教学科：               
认定机构：乐山市教育局 □    乐山市市中区教育局 □

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材   料   目  次

1、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一式二份（A4纸，双面打印，粘贴照片）。

2、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（教务处盖章）。

3、学业成绩单一份（教学院签章、教务处盖章）。

①教学管理系统中打印A4成绩单一份（用红笔圈注《教育学》、《心理学》）。

②非师范专业毕业生同时提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《教育学》、《心理学》成绩单复印件。

③专升本学生同时提供专科阶段成绩单复印件。

  4、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》复印件一份（教学院审核签章、教务处盖章）。

  5、《思想品德鉴定》一份（教学院总支盖章）。

  6、《教育教学实习鉴定表》复印件一份（师范专业提供）。

7、应届毕业生证明原件一份（教学院签章、教务处盖章）。

